
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11 月 28日发布的 《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规定，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经与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协商一致，已按照《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光大阳光北

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有关约定履行法律文件变更程序，原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已于 2021年 8月 30日起正式变更为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原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法律文件变更为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法律文件，

包括《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

“资产管理合同”）、《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

说明书”）等，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简称 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 

产品主代码 860051 

产品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产品合同生效日 2021/8/30 

产品管理人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份额简称 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 A 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 C 

下属分份额交易代码 865040 860051 

 

    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变更登记结果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集合计划合同生效日，即 2021 年

8 月 30 日将原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A 类份额变更为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

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A 类份额。原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C 类份额



变更为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C类份额。 

 

    三、《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生效 

    自 2021年 8 月 30日起，《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光

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正式生效，原《光大阳

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同时失效。计划合同当事人将按照《光大阳光

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 

 

四、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1）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情况 

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未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 

2）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总量区间情况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以及本集合计划投资经理均未持有本集合

计划份额。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原《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我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向投资者发布《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公告》并预留充足

时间保障了投资者退出的权利，在征求意见期间我司获得了全部存量投资者对于合同变更的

确认信息。 

2. 原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A 类份额在《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变更为光

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A类份额，原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C类份额变更为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C类份

额，集合计划份额具体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和办理规则请参见管理人 2021 年 8 月 27

日发布的《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

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3、本公告仅对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生效事项予以说明。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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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

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

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如您需

更详细了解光大阳光北斗星 180天滚动相关情况，请登录我公司网站 www.ebscn-am.com 或

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95525查询。  

特此公告。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31日 

 


